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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促進委員會 109年第 1次會議紀錄 

一、 開會時間：109年 3月 30日（一）下午 2時 

二、 開會地點：彰化縣政府第二行政大樓 7樓會議室 

三、 主    席：王主任委員惠美(賴副主任委員振溝代理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李慶輝 

四、 出席委員：王委員蘭心、陳委員逸玲(洪督學苑伶代理)、葉委員彥伯(姚科長

玉津代理)、方委員仰寧(李隊長文智代理)、李委員俊德(許芸涵

代理)、謝委員儒賢、洪委員雅鳳、吳委員書昀、駱委員明潔、邱

委員垂勳、王委員震光、呂委員敏昌、謝委員依倫、許委員子安。 

五、 列席人員：如簽到冊。 

六、 主席致詞：略。 

七、 上次會議決議後續辦理情形報告： 

(一) 針對各單位業務報告之問題討論：洽悉並照案通過。 

(二) 提案討論(上次提案共11案，其中10案各單位已依上次會議決議持續辦理，

第 7 案此次會議由城觀處報告)：有關 U-Bike 設置需考量整體效益，目前

溪湖暫無考量增設，後續請城觀處持續定期評估彰化縣各鄉鎮需求，洽悉

並照案通過。 

 

八、 工作報告： 

(一) 「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」執行情形報告：請各單位依各年度備查

目標值及達成率持續辦理。 

(二) 各單位 108年 1-12月業務報告：報告內容詳如書面資料。 

 

九、 針對各單位業務報告之問題討論： 

編號 單位 問題討論 單位回應 主席裁示 

1 吳委員書昀 

1. 有關偏差行為防制報

告，有些內容與賦閒少年

協助相關，建議可以綜

整。 

2. 有關少輔會 p32人力僅

有 1員，是否有申請中央

※社會處： 

依委員意見修正手冊文字。 

 

 

※少年輔導委員會： 

已向法務部毒品防制基金提

依委員意見持續

辦理，相關數據亦

請於業務報告中

呈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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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單位 問題討論 單位回應 主席裁示 

經費? 

3. 有關教育處的家庭教育

辦理情形，如果社會處脆

弱家庭、危機家庭有相關

需求轉介，兩邊訊息的互

通程度為何? 

4. 肯定社會處在脫貧政策

的努力，另在 p75家庭處

遇計畫執行成效的場

次、達成率請再說明。 

出 11名人力申請。 

 

 

 

 

 

※社會處： 

會議場次 14場，達成率指每

個個案完成成效評估的比

例。 

2 呂委員敏昌 
疫情期間，新住民小孩回國人

數?後續就學方式? 

教育處： 

目前皆安排隨班附讀，後續

如有學籍需求，依相關規定

辦理。 

請教育處持續辦

理。 

 

十、 提案討論： 

案號 1 提案單位 彰化縣第五屆兒童及少年代表 

案由 建請建置更完善之校園午餐審查機制，邀請兒少一同參與其機制之運作。 

說明 

一、雖「彰化縣學校自辦午餐工作應行注意事項」第 5 條及第 12 條明定學生午餐應由營養師

協助規劃及餐後採樣存留，但其效果不彰，營養午餐仍舊經常出現油炸類、加工食品等不

利健康之餐食。 

二、雖「彰化縣所屬中小學外訂學生午餐安全衛生管理應行注意事項」第 7條明定學校應定期

向團膳廠商進行環境衛生管理檢查，但由於檢查過程不公開透明，學生午餐中常有不明物

體混雜其中，對食品安全及環境衛生方面易引起學生之擔憂。 

三、雖現已有校園食材登錄平臺，但民眾及學生使用率低、廠商登錄狀況並非完整，建請主管

機關檢討及督促相關機關改善。 

辦法 

為落實兒童權利公約第六條第 2項揭示政府應盡最大可能確保兒童之生存及發展權，建請相關

主管機關建置更完善之校園午餐審查機制，並邀請兒少一同參與其機制之運作，如邀請兒少代

表一同視察團膳廠商之環境衛生、午餐內容規劃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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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號 1 提案單位 彰化縣第五屆兒童及少年代表 

教育處

回應 

  回應一： 

一、本府訂定之「彰化縣各級學校午餐菜單審核原則」均針對加工品及油炸品使用頻率加以規

範。 

二、加工品及半成品，使用頻率≦8次/月。 

三、有關油炸品，使用頻率≦2次/週。 

  回應二： 

一、本府每年辦理學校午餐聯合稽查行程(包含國中小 215 校每年 1 次、5 間食材供應商食材

抽驗每年 2次，12間縣內餐盒工廠稽查每年 2次)，並依稽查結果缺失項目辦理複查，確

保學校落實校園廚房衛生安全管理並即時改善。 

二、本案考量稽查須具專業性及不影響兒少代表課務進度(稽查行程皆為上課供餐日)等因

素，不便會同隨行稽查，建請兒少代表提出其他稽查建議項目，本府將作為稽查訪視項目

修訂之參考。 

  回應三： 

一、為配合中央政策及落實校園午餐食材登錄，菜單透明化，本府請各校每日確實於供應膳食

當日中午 12時前至校園食材登錄平臺，登載每日菜單、食材(含調味料)及供應商等資料，

以確保食材來源安全性。 

二、經查本縣107年及108年校園食材登錄平臺系統平均上線率(%)及平均完整率(%)採四捨五

入計，均達 100%。 

三、本府將持續督導各校食材登錄平臺登載情形，並加強向學生及家長宣導均衡飲食概念，正

確選擇豐富營養食物，以維護身體健康。 

委員 

意見 

一、呂委員敏昌：建請教育處辦理食品安全稽查結果，應全數呈現，符合、待改正等情形。 

二、謝委員依倫：本身就讀和美高中，雖教育處表示針對油炸類有限制一週 2次；實務在校內

的營養午餐，一週仍會到有 4次的情形。 

三、王委員震光：油炸類是否有限制於稽查標準？另兒少代表所述學校是否有可能為個案情

形，建請查明。 

四、許委員子安：本身就讀彰化高中，經詢問組員，即有前述食物品項油炸類較多，或因鍋具

未刷洗完全致有殘留物的情形。 

決議 請教育處持續落實營養午餐稽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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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號 2 提案單位 彰化縣第五屆兒童及少年代表 

案由 建請提高幸福餐券兌換價格及增加可兌換之品項。 

說明 

一、考量縣內沿海、偏鄉之學校可兌換之超商少、距離遠，其販售之品項少(如無販售牛奶麥

片)，交通便利性不高且交通安全性有待評估，故將影響學童之健康發展及交通安全。 

二、查現行餐券僅限於兌換四大超商之品項，考量餐券開放兌換之時間，學童前往超商時可購

買品項選擇性不足，且多為微波食品，本身營養性、健康性低，致使學童寒暑假飲食無法

獲得均衡營養。 

辦法 

請權責單位協助檢視幸福餐券之兌換餐食之營養性，以及沿海、偏鄉地區之學校距離幸福餐券

之兌換店家之便利性及安全性，確保兒童之健康發展及交通安全，並增加可兌換的店家(例如:

非四大超商之便當店、麵店)讓學童增加飲食多元性。 

教育處

回應 

一、本縣寒暑假幸福餐券分為「學校自行與學區內通路店家簽約」及「參與本縣聯合招標」，

由學校選擇適合該校條件的辦理方式。 

二、本府將針對建議，請學校與廠商訂定合約時，供應品項要求務必符合學生營養攝取需求，

盡量增加符合營養需求規定之品項及種類，以利維護學生營養需求及選擇性(如增加鮮食

類及熟食類品項)。 

委員 

建議 

一、呂敏昌委員：與其他縣市比較，餐券面額是否一致？可兌換物品價值是否高過餐券面額？ 

二、謝儒賢委員:可考慮類似 ICASH形式方式兌換，設定兌換具有營養的品項。 

三、王委員蘭心：未來可與教育處共同研議，運用社區資源例如社區照顧關懷據點，由社區烹

飪食材，提供社區長者及兒少共餐。 

決議 請教育處辦理幸福餐券採購時，可考量內容、店家的多樣性，並告知學生餐券的相關使用方式。 

 

案號 3 提案單位 彰化縣第五屆兒童及少年代表 

案由 
建請加強孩童乘坐機車交通安全之宣導，並加強取締校園周邊人行道上停放機車之民眾，以降

低造成交通事故之可能。 

說明 

一、雖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八十八條第四項規定「附載坐人不得側坐」，但其觀念之宣導不足，

且考量縣內需穿著裙裝校服的學生，尤其校服為窄裙的學生，乘坐機車時會出現側坐情

形，常有安全上的疑慮。 

二、同上文法規第二條規定「小型輕型機器腳踏車不得附載人員，重型及普通輕型機器腳踏車

在駕駛人後設有固定座位者，得附載一人」，子女成員較多之家庭偶有乘車時超載行為，

恐造成事故發生。 

三、校園周邊人車混雜，人行道上多有民眾停放機車，學生上下學通行時易因人行道走動空間

不足，於馬路上行走，造成交通安全性下降。 

辦法 
建請相關權責單位至校園加強宣導學童乘車勿超載、側坐，並於上下課時間加強取締違規人行

道停放機車之民眾，以促進學生上下學路程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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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號 3 提案單位 彰化縣第五屆兒童及少年代表 

警察局

回應 

有關校園交通安全宣導工作，本局各分局持續辦理中；另將持續加強校園周邊交通秩序維護，

以維用路人及師生「行」的安全。 

決議 請教育處、警察局多加宣導交通安全，另請警察局針對易違規之重點地點加強宣導。 

 

十一、 臨時動議：無 

 

十二、 散會：下午 3時 10分。 

 

 

 


